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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上缴2008年度团费的通知
团各县市区委，各大中专学校团委,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团委：
团费收缴工作是增强团员意识和组织观念，加强团员组织管理的主要工作，也是衡量团的组织建设状况的重要方面，为了更好地做好2008年度全市团费上缴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团费上缴截止时间：2009年12月31日。
二、各级团委具体上缴数额见附件。
三、上缴团费款汇于团市委帐户：户名: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河池市委员会，帐号：20-507901040002435，开户行：农行花园支行。
四、团市委还将加强对全市各基层团委上缴团费的检查、考核，把团费上缴情况作为考核全市各基层团委工作的重要依据。凡是不按时完成团费上缴任务的，在2009年全市共青团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工作中，一律取消评优资格。
五、各基层团委要进一步加强团费的管理，认真执行团中央《关于团费交纳和管理使用补充规定》（中青发〔1996〕11号），设立专门的团费帐户，指定专人负责，专户专用。要严格规范团费的使用范围，严格团费的使用审批手续，对团费使用过程中违反有关规定的要严肃处理。
附：2008年度全市各级团委团费上缴任务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青团河池市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年12月22日
主题词：组织  团费  上缴  通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共青团河池市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09年12月22日印发           
（网络传输）
附件：
2008年度全市各县（市、区）团委团费上缴任务数
	名    称
	应缴团费任务数(元)

	金城江区
	2000

	宜州市
	3600

	罗城县
	2000

	环江县
	2500

	南丹县
	2600

	天峨县
	1500

	东兰县
	1800

	巴马县
	1900

	凤山县
	1300

	都安县
	2700

	大化县
	2600


2008年度全市各大中专院校团委团费上缴任务数
	      名    称
	应缴团费任务数(元)

	巴马民族师范学校
	900

	河池职业学院
	500

	河池高级中学
	1100

	河池职业教育中心
	1300

	广西工贸职业技术学校
	300

	河池市卫生学校
	250

	河池市技工学校
	250

	河池民族农业学校
	500


2008年度市直企事业单位团委团费上缴任务数
	名    称
	应缴团费任务数(元)

	河池化学工业集团公司
	600

	河池市地方税务局
	800

	河池五吉有限责任公司
	500

	广西维尼纶公司
	500

	河池市公安局
	800

	河池运达汽车运输公司
	300

	河池市人民医院
	500

	河池市邮政局
	500

	河池市国家税务局
	800

	中国电信广西河池分公司
	1000

	中国移动广西河池分公司
	1200

	中国联通广西河池分公司
	600

	中石化广西河池石油分公司
	500

	河池市自来水公司
	500




